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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部分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9,709,00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3.11%。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日：2022年6月20日（周一）。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安

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2937号）核准，公司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为118,353,739股，此次新增

股份已于2020年2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述股份的锁定期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和三十六个月，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发行股份对象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限售股份数量

（股）

锁定期（月）

1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8,055,360 58,055,360 36

2 解凤贤 24,548,006 24,548,006 24

3 解凤苗 11,347,155 11,347,155 24

4 解凤祥 6,671,345 6,671,345 24

5 解佩玲 3,912,812 3,912,812 24

6 解春明 2,172,980 2,172,980 24

7 杨忠杰 1,898,105 1,898,105 24

8 范新江 1,790,111 1,790,111 24

9 夏亚 978,203 978,203 24

10 戴承继 342,370 342,370 24

11 夏仲明 293,461 293,461 24

12 唐东升 502,796 502,796 24

13 张其忠 499,274 499,274 24

14 戴林 479,906 479,906 24

15 杨登峰 436,669 436,669 24

16 吴红星 329,263 329,263 24

17 朱家仓 322,807 322,807 24

18 邵荣玲 254,332 254,332 24

19 张玉祥 206,596 206,596 24

20 欧加思 205,422 205,422 24

21 李江华 193,684 193,684 24

22 张德海 193,684 193,684 24

23 纪文顺 193,684 193,684 24

24 方凯 176,076 176,076 24

25 兰金珠 176,076 176,076 24

26 王旭东 146,730 146,730 24

27 郝宗贤 129,122 129,122 24

28 孙其永 121,297 121,297 24

29 苏武 97,820 97,820 24

30 杨晓鹏 97,820 97,820 24

31 陈宝义 97,820 97,820 24

32 刘新宇 97,820 97,820 24

33 吴祥站 97,820 97,820 24

34 杨品 97,820 97,820 24

35 卢培田 97,820 97,820 24

36 周树辉 48,910 48,910 24

37 鲁学锐 48,518 48,518 24

38 崔海玉 39,128 39,128 24

39 营飞跃 29,346 29,346 24

40 刘康 25,824 25,824 24

41 何临乔 19,564 19,564 24

42 戴承继 489,102 489,102 36

43 夏仲明 391,281 391,281 36

合计 118,353,739 118,353,739 -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承诺情况

交易对方解凤贤、解凤苗、解凤祥等40名自然人承诺：

1、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内不以任何

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

管理上述股份；该等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届满24个月后，可按照如下方式进行解锁：

（1）第一次解锁：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已届满24个月，且上

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第二年

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中的50%在扣减《盈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期第一年、第二年应补偿股份

数量后的剩余未解锁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2）第二次解锁：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标的

公司在业绩承诺期第三年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则本人于本

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50%在扣减《盈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期第一

年、第二年、第三年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剩余未解锁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3）在上述扣减过程中，如当年扣减后实际可解锁的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0的，则本人

当年实际可解锁股份数为0，且次年可解锁股份数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对值，如次年可解

锁股份数量仍不足以扣减该差额，则下一年应继续扣减。

2、戴承继、夏仲明同时承诺，本人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

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 该等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

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

理该等股份。

3、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该等股份

的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4、 如前述关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同意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

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二）承诺履行情况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业绩如下表所示：

业绩承诺期 年度

承诺业绩

（万元）

实际完成业绩

（万元）

是否完成业绩承诺

第一年 2019年 8,000 13,007.70 完成

第二年 2020年 8,210 19,122.89 完成

第三年 2021年 8,780 17,438.73 完成

注：上述业绩均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安徽辉隆农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况。 限售对象所持的限售股份达到第二次解锁条件，

本次部分解除限售为第二次解除限售。

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法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

保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6月20日。

（二）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向40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的锁定期为24个月股份的

50%，故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9,709,00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3.11%。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40人。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股份对象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1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8,055,360 0

2 解凤贤 12,274,003 12,274,003

3 解凤苗 5,673,578 5,673,578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4 解凤祥 3,335,673 3,335,673

5 解佩玲 1,956,406 1,956,406

6 解春明 1,086,490 1,086,490

7 杨忠杰 949,053 949,053

8 范新江 895,056 895,056

9 夏亚 489,102 489,102

10 戴承继 171,185 171,185

11 夏仲明 146,731 146,731

12 唐东升 251,398 251,398

13 张其忠 249,637 249,637

14 戴林 239,953 239,953

15 杨登峰 218,335 218,335

16 吴红星 164,632 164,632

17 朱家仓 161,404 161,404

18 邵荣玲 127,166 127,166

19 张玉祥 103,298 103,298

20 欧加思 102,711 102,711

21 李江华 96,842 96,842

22 张德海 96,842 96,842

23 纪文顺 96,842 96,842

24 方凯 88,038 88,038

25 兰金珠 88,038 88,038

26 王旭东 73,365 73,365

27 郝宗贤 64,561 64,561

28 孙其永 60,649 60,649

29 苏武 48,910 48,910

30 杨晓鹏 48,910 48,910

31 陈宝义 48,910 48,910

32 刘新宇 48,910 48,910

33 吴祥站 48,910 48,910

34 杨品 48,910 48,910

35 卢培田 48,910 48,910

36 周树辉 24,455 24,455

37 鲁学锐 24,259 24,259

38 崔海玉 19,564 19,564

39 营飞跃 14,673 14,673

40 刘康 12,912 12,912

41 何临乔 9,782 9,782

42 戴承继 489,102 0

43 夏仲明 391,281 0

合计 88,644,746 29,709,003 -

五、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解除限售后

股份数（股）

比例

（%）

股份数（股） 股份数（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101,344,813 10.62 -24,035,425 77,309,388 8.10

高管锁定股 4,586,477 0.48 5,673,578 10,260,055 1.08

首发后限售股 96,758,336 10.14 -29,709,003 67,049,333 7.0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52,648,167 89.38 24,035,425 876,683,592 91.90

三、总股本 953,992,980 100 953,992,980 100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

违反其在本次交易中所作相关承诺的情况；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股东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辉隆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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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6月9日以

专人、邮件、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彩男主持，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其中：独立董

事袁秀国、独立董事马亚红以通讯方式出席）。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决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的董事充分讨论与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的议案》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后决定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

延期，将“精密金属制造服务智能化研发中心项目” 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2022年

6月30日前调整为2023年12月31日前。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

告》。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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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2年6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6月9日以专人、邮件、电话方式送达

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韩旭鹏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董事

和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决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的监事充分讨论与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项目建设的投资

总额、实施主体，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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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

并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15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将“精密金属制造服务智能化研发中心项目” 达到

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2022年6月30日前调整为2023年12月31日前。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21]548号《关于核准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文件核准，公司公开发行面值为1元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 20,000,000.00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81元 ，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396,200,000.00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人民币24,380,000.00元（承销及保荐费用不含

税金额为人民币24,886,792.45元，前期已经支付不含税金额人民币506,792.45元）后的

余款人民币371,820,000.00元，已由主承销商东吴证券于2021年3月31日汇入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审计、验资费用8,930,000.00元、律师费用7,790,000.00元、用于本次

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500,000.00元、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502,407.55元后，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为349,590,8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衡验字（2021）0003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及使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 根据上述制度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保证专款专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

资金存储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已公开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使用计划与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累计投入金

额

募集资金使用

进度

1 精密金属结构件扩建项目 31,659.70 31,659.70 1,201.71 3.80%

2

精密金属制造服务智能化研发

中心项目

3,299.38 3,299.38 607.20 18.40%

合计 34,959.08 34,959.08 1,808.91 N/A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受现有生产场地限制及国内外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进展相对较慢。

“精密金属制造服务智能化研发中心项目” 虽然已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受

疫情原因以及具体项目投入进度影响，建设进度未达预期，预计无法在计划时间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后决定对部分募投

项目进行延期，将“精密金属制造服务智能化研发中心项目” 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调

整为2023年12月31日前。

四、对募投项目的重新论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

相关规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

划金额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等情况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

该项目。 公司对上述拟延期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精密金属制造服务智能化研发中心项目” 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实现研发机构全面升

级，提升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公司半导体设备领域设备

精密金属结构件研发实力，为设备维修服务业务发展进行技术储备；有利于公司推进生产

技术升级，完善制造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化产业链建设；有利于借助智能化和信息化手段，

提升管理效率。

公司自成立以来，积累了多年的产品设计与制造工艺研发积累。 公司目前的技术储备

能够支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和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项目具有较强可行性。

公司认为实施精密金属制造服务智能化研发中心项目符合公司现阶段的发展需要，具

备投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 同时，公司也将密切关注相关经济、

政策环境变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进行合理安排。

五、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对“精密金属制造服务智能化研发中心项目”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

况，并考虑公司自身业务开展情况等因素作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长期利益。本次募投项

目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

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项目建设的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亚智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

延期事项是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基础上作出的安排，未改变项目建设的投资总

额、实施主体，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华亚智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6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

构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 与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得基金”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2022年6月16日起，代理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的申购、赎回等销售业务，开通定投转换功能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浙商创业板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10749/010750

浙商大数据智选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2967/014813

浙商丰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102

浙商港股通中华交易服务预期高股息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7178/007216

浙商沪港深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7368/007369

浙商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C 166802/014372

浙商惠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30

浙商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220

浙商惠隆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679

浙商惠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166803/008605

浙商惠南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314

浙商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09

浙商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2279/008548

浙商惠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49

浙商聚潮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688888/013531

浙商聚潮新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166801/014085

浙商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686868/686869

浙商科技创新一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9353/009354

浙商全景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5335/014373

浙商日添金货币市场基金B 003875

浙商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A/B 002077/002078

浙商智多宝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9568/009569

浙商智多金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0539/010540

浙商智多享稳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12268/012269

浙商智多兴稳健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9181/009182

浙商智多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3231/013232

浙商智能行业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07177/007217

浙商智选家居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10777/010778

浙商智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0381/010382

浙商智选经济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0148/010149

浙商智选领航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0552/010553

浙商智选食品饮料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11179/011180

浙商智选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0876/010877

浙商智选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5373/015374

浙商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8505/008506

浙商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C 009175/009176

浙商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2076/007386

注：

1、 A/C类份额间不能互转；

二、费率优惠活动

自2022年6月16日起，投资者通过万得基金交易平台申购、定投、转换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享受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万得基金活动为准。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销售机构交易平台公告为

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

额直接转换成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

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2.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人代理的同一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且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

3.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

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4.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 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

购。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

有效性确认。 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基

金转

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后（包括该日）。

5.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

转换申请。

6.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

础进行计算。

7.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构成。

8.基金转换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①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②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③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④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⑤转出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⑥各基金在转换过程中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或转入基金申购费用为固定费用时，

则该基金计算补差费率时的转出基金的原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视为0；

⑦基金在完成转换后不连续计算持有期；

⑧补差费用=Max{(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申购费)，0}

⑨净转入金额=转入金额-补差费用

⑩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注：公式中的“转出基金申购费” 是在本次转换过程中按照转入金额重新计算的费用，

仅用于计算补差费用，非转出基金份额在申购时实际支付的费用。

9.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 的原则提交申请。 基金转出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

“先进先出”的原则。 已冻结份额不得申请转换。

10.各基金的转换申请时间以其《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为准，当日

的转换申请可以在15:00以前在销售商处撤销，超过交易时间的申请作失败或下一日申请

处理。

11.基金转出的份额限制以其《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为准，单笔转

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12.投资者在全部转出日添利货币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自动将投资者待支付的收

益一并结算并与转出款一起转入目标基金； 投资者部分转出浙商日添利货币基金份额时，

如其该笔转出完成后剩余的基金份额按照一元人民币为基准计算的价值不足以弥补其累

计至该日的基金收益负值时，则该笔基金转出申请视作全部转出。

13.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

额的10%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

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

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

顺延。

14.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1）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

值。

（3）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

受该基金份额转出申请。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

获交通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基金暂停转换或暂停后重新开放转换时，本公司将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四、基金定投业务

基金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

定扣款时间、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

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

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

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相关详情

1、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zs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067-9908

2、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www.520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799-1888

六、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

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

及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6日

关于新增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

浙商智配瑞享一年持有期债券型基金

中基金（

FOF

）销售机构的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得基金” ）协商一致，自2022年6月16日起，本公司新增万得基金为浙商智配瑞享

一年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销售机构，办理认购、申

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等销售业务，开通定投功能并参加费率优惠

活动。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浙商智配瑞享一年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015189

二、费率优惠活动

自2022年6月16日起，投资者通过万得基金交易平台认购、申购、定投本公司旗下浙商

智配瑞享一年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享受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万得基金

活动为准。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

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销售机构交易平台公告为

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基金定投业务

基金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

定扣款时间、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

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

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

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四、风险提示

1、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

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2、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投是引导投资者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其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相关详情

1、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zs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067-9908

2、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www.520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799-1888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6日

关于增加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东方基金旗下

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同时开通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经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莞银行” ）协商一致，自2022年06月17日起，新增东莞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的销售业务（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开通业务

1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196

开户、申购、

赎回、定期

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2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192

3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02

4 东方臻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6212

5 东方臻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6213

备注：后续产品上线及业务开通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

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常的申

购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

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 “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

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

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 上述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

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4.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上述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

有变化，以上述机构网站或平台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6033

网址：www.dongguanbank.cn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址：www.df5888.com或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

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

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

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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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69号金龙汽车集团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3,188,3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52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谢思瑜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2人，陈建业、陈炜、黄翀、叶盛基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叶远航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季晓健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金龙龙海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011,246 99.4952 1,177,132 0.504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拟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688,692 99.7857 499,686 0.214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金龙龙

海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783,400 39.9585

1,177,13

2

60.0415 0 0.0000

2

关于拟注册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的议案

1,460,846 74.5127 499,686 25.4873 0 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力行、蔡永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网络投票细则》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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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塞力医疗” ）于2022年6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延长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存

续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于2022年6月10日

届满，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298,584股股份中尚有149,584股尚未卖出。 经2022年

4月6日召开的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及2022年6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48个月的基础上延长6个

月，即至2022年12月10日届满。 现将相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延期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的相关情况

1、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减持情况

原持股数

量（股）

认购价格

（元/股）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份

数量

（股）

现有数量

（股）

现有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298,584 23.31 2021.11.8-2021.11.23 12.90-14.42 149,000 149,584 0.07%

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未对剩余股份处置方案达成共识， 于2022年4月6日召开

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

的议案》 的议案， 拟将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48个月的基础上延长6个月， 即至

2022年12月10日届满，以增加各方持有人协商时间。但会后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仍

未就剩余股份处置形成一致意见，未将上述会议结论告知证券部工作人员。

截至2022年6月9日， 在证券部工作人员提示该节点为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最晚的展

期时间，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延期文件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2022年6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2017年员工

持股计划在存续期48个月的基础上延长6个月，即至2022年12月10日届满。

2、信息披露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员工持股计划届满前6个月公告到期计划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及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

因公司原证券部工作人员疏忽及工作交接不完整， 未履行上述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

后续公司将强化信息披露的质量，完善公司治理。

二、公司延长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法律效力

1、塞力医疗认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 中规定：“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存续期届满前两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经持有人会议同意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不展期的，由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对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进行清算，在存续期届满后 30�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并在依法扣除相关税费后，按照持有

人所持份额进行分配。 ”

根据前述规定，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两个月，公司拟延长持股计划存续期的，应

履行持有人会议及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 塞力医疗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48个月，

即至2022年6月10日存续期届满，塞力医疗已于2022年4月6日召开持有人会议审议相应延

期事项， 并于2022年6月9日召开董事会同意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续期事项， 本次续期有

效。

2、国浩律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法律意见：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二次修订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及相关配套文件的议案》，公

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 自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本次发行所认购之公司

股份完成登记手续并上市之日起计算（即2018年6月11日）， 将于2022年6月10日到期届

满。《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二次修订稿）》中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届满前两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经持有人会议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公司股票价值的判断， 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

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审议同意将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至2022年12月

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

的议案》，同意延长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6个月，即延长至2022年12月10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符合《指导意见》、《规范运作》的相

关规定。

（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延

期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延期有效。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6日


